
— 1 —

关于执行“互联网首诊”等医疗服务价格

芜医保〔2023〕6 号

项目收费标准的通知

市医保局各分局，各县市区卫健委，经开区社会事业局，三山经

开区医疗卫生局，市医保局局属各事业单位，市属各公立医院：

根据《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增

“互联网首诊”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（皖医保秘〔2023〕

2 号）精神，经研究，现就我市“互联网首诊”等医疗服务价格

项目收费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“互联网首诊（主治医师及以下）”、“互联网首诊（副

主任医师）”、“互联网首诊（主任医师）”、“俯卧位通气治

疗”4个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收费标准（详见附件），项目价格为

芜湖市三级公立医院最高收费标准，二级和一级公立医院最高收

费标准在此基础上分别下浮 10%和 1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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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各级医疗机构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“互联网首诊”服

务，须具备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资质，并获得卫生健康部门准

许。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利用本机构注册的医师，通过互联网等

信息技术提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症状首诊服务。

三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症状互联网复诊服务，仍按现行

“互联网（远程）诊察费”执行。

四、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要及时做好信息系统更新，各级医保

基金监管中心要加强医疗机构收费行为监管。各级医疗机构应严

格按照本通知规定提供服务，规范自身价格行为，做好系统维护

工作。

五、本通知自 2023 年 1 月 21 日起试行。此前有关规定与本

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附件：“互联网首诊”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收费标准

芜湖市医疗保障局 芜湖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1 月 18 日

抄送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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